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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通讯员 查丹 张传广

7 年前，洪氏父子因自留地
纠纷向镇政府提出土地使用权
确认申请未获支持后，向市政
府申请行政复议未果；提起行
政 诉 讼 后 ，历 经 法 院 一 审 、二
审 、申 请 再 审 均 败 诉 。无 奈 之
下，儿子洪某甲向安徽省宣城
市检察院申请监督。

近日，这起由一块坟地、十
几棵毛竹引发，困扰两代人 7 年
的纠纷，经检察机关释法说理，
最终得到了实质性化解。

种在荒山的竹子被砍
引发纠纷

洪某乙（洪某甲的父亲）和
李某在大集体时期是宣城广德
市 某 村 同 一 生 产 队 的 社 员 。
1980 年左右，洪某乙在其住宅
后 的 荒 山 坡 上 种 植 了 一 棵 毛
竹，毛竹后来逐渐自发成林，并
延伸至李某父母的坟地边缘。
李某为了防止毛竹继续蔓延至
其父母坟地，于 2016 年砍伐了
洪某乙种的十余棵毛竹，并在
坟 墓 四 周 砌 建 了 一 圈 挡 土 围
墙 ，圈 占 面 积 约 10 平 方 米 。为
此，洪某乙与李某发生矛盾。在
一次争执过程中，李某不慎致
洪某乙受伤，双方矛盾升级。

2017 年 ，洪 某 乙 针 对 李 某
圈占的 10 平方米土地，向镇政
府提出土地使用权确认申请。
镇政府经调查后认为，争议地
块原系集体所有的荒山，洪某
乙于 1979 年在此荒山附近的自
留地上建房后，将房屋后基土
坎以上的荒山自行开垦种植蔬
菜，故争议地块不属于洪某乙
的自留地，决定不予确认使用
权。洪某乙又向市政府申请行
政复议也未获支持。

之 后 ，洪 某 乙 提 起 行 政 诉
讼，将镇、市政府告上法庭。一
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，
依法驳回洪某乙的诉讼请求。
洪某乙于 2020 年去世后，洪某
甲接替已故父亲，向宣城市中
级法院提起上诉。上诉被驳回
后，洪某甲向安徽省高级法院
申请再审。安徽省高级法院驳

回 其 再 审 申 请 后 ，洪 某 甲 于
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向宣城市检
察院申请监督。

案件处理并无不当，
申诉人心结如何化解

经 过 调 阅 相 关 案 卷 材 料 ，
检察官认为，该案中政府作出
的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均程序
合法，法院的诉讼判决也并无
问题，但如果直接不支持洪某
甲的监督申请，当事人双方的
纠纷、申诉人的心结还是无法
化解，案虽结却事未了。

在 办 理 此 案 前 期 ，承 办 检
察官通过认真研究案情并多次
与洪某甲电话沟通，透过行政
争议的表象，抓住了当事人之
间 实 质 上 存 在 民 事 纠 纷 的 本
质。

“通过查看洪某乙生前的笔
录，可以看出他多次提及竹子本
身不值钱，但是李某在砍伐毛竹
时，没有事先告知他，让他心里
一直很难接受。”承办检察官分
析案情后认为，洪某乙当初向镇
政府就土地使用权提出申请的
目的，是双方在发生“砍竹”纠纷
后报警，因洪某乙没有土地证和
林权证，无法认定毛竹归其所
有，故有关部门告知洪某乙，解
决“砍竹”矛盾的前提是先行明
确竹子所在的争议地块的使用
权。继而引发了后续洪氏父子两
代人耗费 7 年光阴深陷纠纷，几
乎走完所有的诉讼程序也未能
化解心结。

承办检察官决定联合相关
行政部门，去实地考察案件现场
的同时，也再做一次努力，从解
决“砍竹”的民事争议入手，着力
化解由“土地”引发的行政争议。

2022 农 历 虎 年 春 节 刚 过 ，
为了不引起村民注意，承办检
察官和当地司法所所长便装前
往双方当事人所在村。

从砍竹开始，从砍竹结束

案 件 的 一 方 当 事 人 李 某 ，
如今已七十多岁高龄，他告诉
检察官，自己与洪某甲父子不
仅同村而且还是远亲关系，自

己也想不明白，为何双方会走
到今天这一步。

而 另 一 方 当 事 人 洪 某 甲 ，
因此事奔波多年，已然把自己
变成了一个“法律专家”。除了
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外，对“枫桥
经 验 ”“ 办 好 群 众 身 边 的‘ 小
案’”等政法热词十分熟悉，他
向检察官倾诉了多年奔波的讼
累和心中的愤懑。

承 办 检 察 官 了 解 到 ，洪 某
乙去世后，其子女中只有洪某
甲在继续坚持“打官司”。这些
年来，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以
及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的耐心
释法说理，洪某甲也意识到自
己关于“争议地块为其父自留
地”一说缺乏法律支持。但是如
果此事没个结论就放弃，又感

觉 无 法 给 逝 去 的 父 亲 一 个 交
代。特别让洪某甲想不通的是，
自己开垦集体荒地，种上了毛
竹 ，付 出 了 劳 动 ，几 十 年 过 去
了，没有任何人有异议。别人招
呼不打就可以砍伐吗？这不符
合当地的风俗习惯，让他不能
接受。

检 察 官 意 识 到 ，释 法 说 理
还要回到案件的“起点”——砍
竹。

“洪 家 在 这 块 集 体 荒 地 上
开垦种植了毛竹，法律上无法
把集体的荒地确权给他，但是
他付出辛苦栽种的毛竹的所有
权是他的肯定没有问题。”以此
为切入点，在双方均表现出和
解意愿的情况下，检察官不失
时机地提出了“从砍竹开始也

从砍竹结束”的和解方案。
经 协 商 ，双 方 最 终 达 成 争

议地界以李某父母坟地砌院墙
为界，李某在自家竹林砍伐 10
根毛竹还给洪某甲，双方就砍
伐竹林和地界再无争议的和解
协议，并签字确认。

2022 年 2 月 21 日 ，宣 城 市
检察院审查认为，洪某甲与李
某 已 达 成 和 解 协 议 并 履 行 完
毕，洪某甲撤回行政诉讼监督
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，不损
害“两益”及他人合法权益，依
法对该案终结审查。至此，该案
争议得到了实质性化解。

十几棵毛竹引发7年纠纷
安徽宣城：检察机关善用释法说理化解两代人的“烦心事”

□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林玉堂 潘玲玲

“我是林某，等会儿我来缴罚款……”3 月 29 日下午，曾是一
家卡拉 OK 厅老板的林某拨通了浙江省苍南县法院执行局的电话，
表示愿意缴纳罚款本金。这一结果让经办法官有些意外。更让法官
没想到的是，那天，还有 6 名被行政处罚的小老板也主动缴清了罚
款本金。

这一切与当天上午苍南县检察院召开的一场听证会有关。

一起11年前的行政处罚案件

今年 3 月，一封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申请书递到了苍南县检察
院。写信人林某曾在苍南县经营一家卡拉 OK 厅，她在信中反映法
院执行局冻结了她的银行账户，认为 11 年前的一起行政处罚有失
公平。“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？”看完申请书的承办检察官心
生疑问，第一时间与温州市生态环境局苍南分局联系，并调取行政
执法卷宗查看。

原来，2010 年 11 月，温州市生态环境局苍南分局在例行检查
时，发现林某经营的卡拉 OK 厅没有配套防治污染设施，而且没有
经过验收就擅自投入营业，于是作出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林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也没有履行
行政处罚决定，致使产生罚款滞纳金。

“这几年因为疫情影响，卡拉 OK 厅已经不经营了，如果再缴
滞纳金，我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。”林某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
处罚过重，于是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，请求减免罚款和滞纳
金。

为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，承办检察官在仔细研究行政执法卷宗
后，现场查看了当事人的经营场所。检察官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合
法性进行了审查，认为行政机关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
法，但在执法调查及后续的催告过程中，缺乏必要的释法说理，加
上林某欠缺法律知识，不理解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，所以对履行处
罚产生抵触情绪，不缴纳罚款直至产生了滞纳金。

同类案件还有6例

林某的情况是个例吗？是否还存在类似因缺乏充分的释法说理
导致行政处罚执行不到位的问题？在办理林某案的同时，检察官从
法院进一步调取了长期没有执行的行政执法案件卷宗，发现全县还
有 6 起因当事人对处罚产生抵触情绪、不缴纳罚款而导致产生滞纳
金的案件，而这些受到处罚的经营者均是五金修理店、搪瓷厂、造
纸加工厂的小老板，时间跨度最长的已达 13年。

“处罚不是目的，促使企业合法合规经营才是终极目标。当前
更要防止办了案子，垮了厂子，丢了员工饭碗的情况发生。”苍南
县检察院检察长高峰了解完情况后，专门叮嘱办案检察官。

检察官深入调查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上述 7 起案件的当事
人都已经关停了原本的企业，违法结果已经消除，而且疫情影响之
下这些小老板经济压力都不小。为从根本上化解行政纠纷，同时促
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，该院与县生态环境部门进行了充分沟通，决
定就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加罚的滞纳金能否减免等问题举行
公开听证会。

7起行政争议案件得到实质性化解

3 月 29 日上午，苍南县检察院组织召开温州市生态环境局苍南
分局与林某等人行政非诉执行争议纠纷案检察公开听证会，邀请县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监督员等担任听证员。

听证会上，办案检察官详细介绍了案件情况和争议点，双方当
事人陈述事实理由、出示证据，听证员围绕听证议题，对当事人进
行了提问，并发表意见。经过现场释法说理，解释环保法规及相关
行政处罚规定，林某等人表示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，理解了环保法
规等法律规定，并详细说明了当前因疫情影响，企业经营困难，申
请从轻处罚，减免罚款额度。“该缴的罚款我们一定缴，今后好好
学法守法，不再去做违规违法的事情。”林某等人说道。

“法律不保护沉睡人的权利，但法律也不强人所难，申请人长
期没有行使自身权利有行政机关释法说理不足的原因，再综合考虑
疫情影响和申请人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，因此建议行政机关免除处
罚的滞纳金。”苍南县人大代表陈李冬在听证会上发表意见，其他
两名听证员也一致赞同。

听证员经讨论，一致同意免除滞纳金。行政机关当场表示将充
分考虑听证员的听证意见，依法作出减免 7 起案件共 13.5 万元滞纳
金的决定。至此，7 件困扰当事人多年的行政争议得到了有效化
解。

“会后我们马上就去缴纳罚款，然后继续做好企业回报社会，
我们一定会依法经营的。”7 位老板当场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和检察
官表态。

听证会后，7 人立即联系法院执行局，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
那一幕。

听证会后，
7位老板缴清了罚款

上图：检察官赴案发地
现场了解案件争点现状。

左图：检察官与当地司
法所所长一行赴案件当事
人 家 中 听 取 意 见 ，释 法 说
理，化解矛盾。

□本报记者 周晶晶
通讯员 李雪 王茜

“武老先生收到帮扶金后很
满意，也不再为往事所扰了！”近
日，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
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陈薇
迫不及待地向武汉市检察院第
六检察部主任杨莹莹分享了一
个期盼已久的好消息。在两级检
察院的共同努力下，一起长达近
20年的行政争议纠纷终于化解。

2021 年 8 月，武汉市检察院
第六检察部收到一份监督申请，
申请人正是年逾七旬的残疾老
人武老先生。武老先生反映，56
年前，他在村集体公社务工时意
外受伤，造成三级残疾，但除了

公社出具的集体工伤事故证明
外，未经法定程序认定其系因公
致残。

2004 年以来，虽然武老先生
也收到一些补助，但他与街道、
村委会及民政部门因补助金的
发放金额和缘由问题一直存在
异议。2019 年，武老先生开始领
取退休金后，因其不再满足政策
变化后的补助条件，村里按规定
停发了他的补助金。

武老先生想不通，自己因公
致残为何不能领取补助？他多次
提起诉讼，要求民政部门为其发
放因公致残抚恤金，但均败诉。
武老先生决定到武汉市检察院
申请监督。此时，距他第一次提
出异议已近 20年。

杨 莹 莹 热 情 地 接 待 了 他 。
武老先生小心翼翼地拿出收藏
多年已泛黄的文件材料，讲述
自己的经历。杨莹莹耐心倾听
他的诉求，一页页认真翻阅材
料，并邀请值班律师为他开展
简易听证。

送走武老先生后，第六检察
部 立 即 就 该 案 展 开 讨 论 。经 研
究，武汉市检察院认为，民政部
门因武老先生不符合新的补助
政策，停发其补助是合法的，该
案行政诉讼也不存在需要监督
的情形，但武老先生的诉求有一
定合理性，存在行政争议实质性
化解的可能，遂将案件线索移交
给案涉行政机关所属辖区的武
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。

2021 年 10 月 26 日，由武汉
市区两级检察院组成的办案小
组赴武老先生居住地所在的街
道办事处，与街道、村委会的相
关负责人会商争议焦点和解决
办法，并邀请区民政部门的相关
工作人员参会。

会上，各方在全面了解案件
背景及政策调整等情况后，充分
理解武老先生的诉求，并形成了
共同推进争议解决的初步共识。
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两级检察院
向区信访局发函，建议其参与协
调，共同妥善解决该案争议。

此后，办案组又再次主动上
门会商，释法说理，争取多方力
量的理解与配合。春节期间，武
老先生所在的街道办工作人员

还专程上门慰问了老人。
2022 年 2 月 18 日，经过两

级 检 察 院 几 个 月 的 多 方 协 调 ，
村集体企业与武老先生达成了
帮扶救助协议，每月为其发放
生活困难帮扶金。这场跨越近
20 年的争议终于得以解决，武
老先生也迎来了平静祥和的晚
年生活。

“该案只是行政争议实质性
化解中的一件‘小案’，但对于武
老先生这位残疾老人来说，却是
关系着晚年生活质量的‘大事’。
法律是有限度的，但是由办案传
达出来的司法温情却可以是无
限的。”听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
检察院传来的好消息，杨莹莹心
中感慨万分。

湖北武汉：检察官主动履职以“我管”促“都管”情暖七旬残疾老人

20年行政争议按下终止键


